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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县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253个，从业人员2216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69.1%和232.2%。其中，企业法人单位226个，从业人员211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56.8%和226.9%（详见表5-1）。
	表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26
	2118

	　研究和试验发展
	15
	231

	　专业技术服务业
	120
	114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91
	747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223个，占98.7%；其他统计类别3个，占1.3%。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091人，占98.7%，其他统计类别27人，占1.3%（详见表5-2）。
	表5-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26
	2118

	内资企业
	223
	2091

	其他统计类别
	3
	2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0523.0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94.1%；负债合计8946.4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9%。
2023年，全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5503.1万元，比2018年增长524.6%（详见表5-3）。

	表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营业收入

	
	（万元）
	（万元）
	（万元）

	合　计
	60523.0
	8946.4
	85503.1

	　研究和试验发展
	5283.1
	336.4
	4661.9

	　专业技术服务业
	29277.2
	6978.7
	51014.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5962.7
	1631.3
	29827.2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69个，从业人员991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50.0%和96.6%。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5个；从业人员16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0631.6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72.1%；负债合计78920.6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322.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743.4万元，比2018年增长128.6%。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表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2
	521

	　居民服务业
	41
	26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6
	105

	　其他服务业
	15
	151


2023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72个，从业人员521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48.3%和174.2%（详见表5-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72个，占1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521人，占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7414.9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386.3%；负债合计835.4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9.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480.8万元，比2018年增长346.7%（详见表5-5）。

	表5-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营业收入

	
	（万元）
	（万元）
	（万元）

	合　计
	17414.9
	835.4
	19480.8

	　居民服务业
	6791.9
	269.0
	9892.2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780.2
	156.0
	5060.9

	　其他服务业
	7842.8
	410.4
	4527.7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176个，从业人员4923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40.8%和15.2%。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14个，从业人员4235人，分别比2018年末15.2%和11.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3622.6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74.1%；负债合计14206.0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34.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145.9万元，比2018年下降53.3%。

全县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86980.3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48.4%。本年支出（费用）合计44217.6万元，比2018年下降2.9%。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60个，从业人员2925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15.5%和增长38.8%。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46个，比2018年末下降25.8%；从业人员2716人，增长54.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605.1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89.9%；负债合计1148.8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92.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07.6万元，比2018年下降93.2%。
全县卫生和社会工作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84075.6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367.9%。本年支出（费用）合计72880.6万元，比2018年增长98.7%。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74个，从业人员53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4%和26.4%。其中，企业法人单位61个，从业人员390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2.6%和27.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0402.1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29.6%；负债合计7732.0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28.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946.0万元，比2018年增长118.1%。
全县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3972.0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859.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221.9万元，比2018年下降36.8%。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626个，比2018年末增长2.0%；从业人员8426人，增长12.4%。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56553.0万元，比2018年增长75.4%。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3]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

